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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推荐：全国高校 山东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点击进入

）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点击进入）发

帖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为了保证山东服装职业学院2009年招

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学院和考生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

育部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招生工作的具体情况，制定

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普通高职招

生工作。 第二条 招生工作贯彻“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

程序，德智体美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三条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新闻

媒体、考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四条 学院全称：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学院代码：12841 第五

条 学院地址：泰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区佛光路16号 邮编

：271000 第六条 学院办学层次及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

职（专科）院校 第七条 基本情况： 地理环境 山东服装职业

学院是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国办全日

制普通高等院校。学院坐落在驰名中外的泰山脚下，风景优

美，交通便利，环境幽雅，是莘莘学子学习深造的理想场所

。学院现占地600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在校生近8000人

。学生公寓设施齐全。 办学条件 学院具有一流的教学设施设

备，除建有教学楼、图书馆、艺术楼等外，还配有服装工艺

实训室、数控实训室、PLC 单片机实训室、电子电工实训室



、人物形象实训室、客房实训室、会计模拟实训室、餐饮实

训室、形体训练房、微机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电子阅

览室等。 师资力量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现有专任教师351名

，其中有硕士学位68人，副教授以上职称的108人，"双师型"

教师196人。同时，学院大力加强与国内外相关院校的交流，

聘请了81位高层次、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专家、教授和外籍

教师来校执教，并派出多名教师到国外讲学。 专业设置 学院

设有服装工程与管理系、服装艺术系、国际贸易系、信息工

程系、装潢艺术设计系、旅游系、机电系及服装研究所等教

学科研机构，学院现有普通专科（高职）、对口专科（高职

）、五年制大专及成人大专、成人本科、工程硕士、高校教

师硕士班等多个招生类别和办学层次。 设有服装设计（艺术

设计）、服装设计（设计与制作）、表演艺术、服装表演、

装潢艺术设计、纺织品装饰艺术设计、新闻采编与制作、人

物形象设计、动漫设计与制作、电脑艺术设计、广告设计与

制作、市场营销、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国际经济与贸易

、商务英语、商务日语、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会计电算化、旅游管理、涉外旅游、机电一体化技术、机

电设备维修与管理、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应用电子技

术、数控技术、财务管理等28个专业。 办学理念、培养模式 

学院立足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社会

需求为导向，确立了“质量立校、特色兴校、创新强校”的

办学理念。明确了“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全

省服装职业教育服务，为省内外服装行业服务”的办学定位

，提出了“建特色高职院校”的发展目标和“培养高素质、

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套



成功的办学模式，为学生走向成功开辟了“四条通道”：一

是通过双向选择，进入省内外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工作。二

是通过专升本（相关政策按当年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有关规定

执行）和研究生考试进入本科院校深造，或通过公务员考试

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三是赴国外研修。百余名学生赴日本

、韩国、俄罗斯等国研修。四是自主创业。100余名毕业生创

办了自己的公司。2008届毕业生就业率在同类院校中名列前

茅。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八条 学院成立以学院分管领导为组

长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策和招生

计划，讨论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宜。 第九条 山东服装职业学

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及其相关工作的

常设机构，具体负责山东服装职业学院普通专科高职招生的

日常工作。 第十条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纪检委对招生工作实施

监督。 第四章 招生计划 第十一条2009年计划招收普通专科学

生2500人，其中普通类（文、理1745人、艺术类（文、理200

人、对口类350人。外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安徽、吉林

、河北等8个（自治区、直辖市）招生计划205人。考生填报

志愿时，以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正式

公布的计划为准。 第五章 录 取 第十二条 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招生计划通过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学院招生简章、学院网

站等形式向考生公布。 第十三条 在高考成绩达到同批次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学院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

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具体比例由各省（市）招生主管

部门确定。 第十四条 按教育部要求，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

督体制，按考生德、智、体三方面公平、公正、择优录取。 

第十五条外语语种要求：语种不限，但我院公共外语教学以



英语教学为主，其它语种考生入学后需改学英语。 第十六条 

男女比例：报考各专业不限男女比例。 第十七条对考生体检

身体健康要求：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

》文件规定。 第十八条 录取原则： ⑴ 采取按志愿从高分到

低分择优录取的原则。 按考生填报院校的志愿确定录取资格

。首先在上线的报考我院的第一志愿考生中按从高分到低分

的顺序录取，录满我院计划数为止；若上线第一志愿考生不

足，则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依此类推

。 ⑵ 按报考我院的专业志愿优先的原则确定专业。 若第一专

业志愿考生满足某专业计划，则本专业不再录取第二、三专

业志愿考生；若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不满足某专业计划，则录

取第二专业志愿考生，依此类推。 ⑶ 志愿间不采用分数级差

，无相关科目的成绩要求。 ⑷ 在第一、二志愿均不能满足招

生计划时，可从服从调剂的考生中进行调剂，对未报我院志

愿、又不服从调剂的考生，不予录取。 ⑸ 在确定录取资格时

，考生的各种加分、降分情况均计入总分，无单科成绩要求

。 ⑹ 录取结果的公布渠道：招办咨询电话，学院招生信息网

，录取通知书等。 第六章 其 它 第十九条 艺术类专业投档原

则、录取规则按照《山东省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执行。 第二十条 新生入校后，学院按照

教育部的有关规定进行入学体检，对体检不合格的学生，取

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一条 普通高职学费和住宿费的收取，执

行山东省物价局统一的标准。收费标准： 艺术类每生每学

年6000元，表演艺术专业含（服装表演、舞蹈、声乐、器乐

）；对口专科、普通专科（文史类、理工类）除服装设计（

设计方向）专业、动漫设计与制作、电脑艺术设计、新闻采



编与制作每生每学年6000元，其余专业每生每学年4800元； 

第二十二条 退学学费：执行鲁政办发[2000]68号文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对口高职考生按专业类别分专业进行录取。 第二

十四条 资助特困生政策 为了保证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在

校的正常学习，学院采取如下资助措施：设有国家奖学金、

助学金和山东省政府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院奖学金，奖励品

学兼优学生；设有优秀特困生奖学金，奖励经济困难但能自

立自强的优秀特困生。经济困难学生还可申请生源地国家助

学贷款或参加学院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 第二十五条 颁发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的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

校名：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第二十六条 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

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山东服装职业学院名义进行非

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院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

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不一致之

处，以国家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

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由山东服装职业学院负责解释

。 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38-2182777 8501550 2182277 传 真

：0538-8508900 网址：http://www.sdfzxy.com E-mail

：zsbty_112@163.com 邮 编：271000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

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

题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